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LC/39-WP/2-71 
10/5/24 

工  作  文  件 

 

 

法律委员会 — 第 39 届会议 

（2024 年 6 月 25 至 28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审议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1 

对《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草案的意见 

（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 

1. 引言 

1.1 本文件介绍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主持下成立的工作组提交的《解

决分歧规则》最后草案的意见。 

2. 讨论 

理事会的管辖权（拟议增加的第 1[3]条） 

2.1 工作组在会议期间意见不一，因此将此项目提交法律委员会决定。基于以下原因，我们不建

议批准该修订。该修订将《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涵盖其他条约下产生的争议，详见修订。但是，该

修订并未提出这些争议的移交程序。 

2.2 其次，该修订网罗条约。这将使理事会的管辖权非常宽泛，可能不符合目的。值得注意的是，

理事会未曾就其审理的任何争端实质问题作出裁决。有鉴于此，扩大其管辖范围并不恰当。 

谈判先决条件（芝加哥公约》第 84 条；《规则草案》第 2(1)(g) 条） 

2.3 毫无疑问，根据《芝加哥公约》第 84 条，谈判是解决争端的基石。就修订草案的预期目标而

言，阿联酋完全支持工作组得出的结论，即“修订草案力图在当事方之间谈判尚未取得满意结果或一

方或多方不愿进行谈判的情况下提供明确度，并考虑到国际法院 2020 年 7 月 14 日判决中的裁决和理

由”。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阿拉伯文和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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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此外，我们尊重将《规则》第 2(1)(g)条的措辞与《芝加哥公约》第 84 条相一致的结论，这一

结论产生了目前的措辞草案2。但是，我们认为，该修订草案可能会削弱在争议升级之前进行谈判的严

肃性。该修订草案可能会被视为无意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申请国可以无需尝试谈判而单方面决定

争议的性质无法通过谈判解决。 

临时措施 —《规则》第 34 条 

2.5 我们进一步深入审议了关于理事会指示临时措施的新规定。我们还注意到，工作组在广泛审

议后得出结论，认为必须保留理事会可主动指示临时措施的提法，以履行《公约》规定的保障国际民

用航空安全或安保职责。 

2.6 然而，我们目前的看法是，应仅在一方提出请求后指示临时措施，而不应由理事会主动指示。

同样，理事会也不应有权单方面修改已颁布的临时措施。 

2.7 我们认识到，由理事会发布临时措施不得构成理事会的“裁决”，因为它可能引起上诉这一

后果。尽管如此，相关国家应遵守所发布的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要求澄清，理事会关于临时措施的

“指示”是否是一项会导致《芝加哥公约》第 87和 88条所规定的相关处罚的“裁决”。为便于参考，

现将《芝加哥公约》的相关条款转载如下： 

“第八十七条  对空运企业不遵守规定的处罚 

各缔约国承允，如理事会认为一缔约国的空运企业未遵守根据前条所作的最终裁决时，

即不准该空运企业在其领土之上的空域飞行。 

第八十八条  对缔约国不遵守规定的处罚 

大会对经查明违反本章规定的行为的任何缔约国，应暂停其在大会和理事会的表决权。” 

附录 B：可能由理事会发布程序指示加以处理的相关主题非详尽清单 

2.8 我们在此建议将有关临时措施请求的准则列入程序指示事项清单。 

3 委员会的行动 

3.1 请法律委员会审议本工作文件，并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 

 

— 完 — 

 
2  目前草案措辞如下：一、任何向理事会提出解决争议的缔约国（以下称“申请人”）须提交申请，申请须附有诉状，

其内容为（7）关于就此争议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陈述。 


